附件6：

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明细表编制工作指引

为规范福田区社会工作专项资金管理，确保各项目专项资金的合理性和合规性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制定本预算明细表编制工作指引。请各项目申报单位严格按照本指引要求，依据项目实施方案和实际需求，合理测算、规范编制项目预算明细表。
1、 总则要求
（一）合规性
符合《福田区社会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》《福田区社会工作专项资金使用工作指引》及年度申报公告要求。
（二）全面性
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明细表应列报全面，涵盖所有项目内容，根据项目服务方案的构成分项明细列示；无特殊情况，申报后原则上不新增项目支出。
（三）必要性
根据项目设立背景、政策依据及实施可行性等进行分析，从项目必要性等角度考量，合理使用财政预算资金，避免不必要的开支及采购事项。
（四）合理性
各项计费标准、报价依据清晰可核对，符合市场合理价格水平。
（五）成果导向
预算编制以实现项目成果目标为导向，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高效。
2、 项目预算明细表编制指南
（一）预算编制基本要求
1.预算明细表应与实施方案内容保持一致，按项目实际支出逐项清晰列示。
2.各项支出须列明测算依据与计算过程，便于金额核对与追溯。
3.支出分类清晰规范，避免笼统打包填报。
4.各单位可结合项目实际支出情况，合理增设明细类别，确保支出内容完整、分类清晰，兼顾规范性与灵活性。
（二）分项编制规范
1.人员成本
建议列明服务内容、拟安排人员资质等级、场次、人数、计费标准及测算过程。
2.活动/调研费用
活动及调研相关支出按支出类型清晰列示，建议列明用途、数量、单位、单价及测算过程，尽量避免笼统表述。
3.项目支持费：指开展项目中产生的其他必要支出费用等，项目支持费用应用于项目实施，不得变相作为申报机构利润，不超过（人员成本＋活动/调研费用）的10%。
4.税金：根据机构纳税性质(小规模纳税人或一般纳税人)选择适用的税率，原则上仅可列报增值税，税金计算公式为（人员成本 + 活动/调研费用 + 项目支持费）× 税率，无税金产生则此行金额填0。
3、 其他事项说明
1.小计、合计数据请保持勾稽一致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2.请保持预算内容与实施方案一致，不得随意无依据列支。
3.金额较大、可循环使用的物资设备，须注明为购置或租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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